附件1
桂林市中医医院药学部危化品及毒性中药饮片
处理服务采购项目基本情况及采购需求

一、项目基本信息
桂林市中医医院药学部危化品及毒性中药饮片处理服务采购项目
二、项目采购初步需求
供应商应根据我方提供的名称及数量进行报价，并针对本项目提出的初步技术方案与建议。
（一）待处理危化品
	有机试剂（液体）
	
	无机试剂（液体）

	药品
	数量
	
	药品
	数量

	乙酸酐
	2
	
	1%铁氰化钾
	1

	0.001%丙酮溶液
	1
	
	30%醋酸锌
	1

	0.2%甲基红乙醇溶液
	1
	
	KCL氯化钾溶液
	1

	0.4%溴麝香草酚兰液（B.T.B）
	1
	
	氨试液
	1

	1,2-丙二醇
	5
	
	氨水
	3

	2-丁酮
	1
	
	碘
	2

	2-萘酚试液
	1
	
	碘化汞钾试液
	1

	5%亚硝酸钠的70%乙醇溶液
	1
	
	碘试液
	1

	苯甲醇
	3
	
	铬酸钾指示液
	1

	吡啶
	1
	
	磷酸溶液
	1

	丙三醇
	1
	
	硫氰酸铵液
	1

	丙酮
	1
	
	硫酸镁试液
	1

	醋酸 
	1
	
	氯化铵溶液
	1

	氮酮
	1
	
	铅（Pb）标准溶液
	1

	丁己酸
	1
	
	稀醋酸
	1

	丁酮
	1
	
	稀碘化铋钾试液
	2

	二甲基亚砜
	1
	
	硝酸银液
	1

	二氯甲烷
	4
	
	小儿丹姜温通洗剂
	1

	二乙胺
	3
	
	小儿丹姜温通洗剂，阴性样品，缺丹参
	1

	酚酞指示剂
	3
	
	亚硝酸盐标准溶液
	1

	环己烷
	21
	
	重铬酸钾试液
	1

	甲苯
	15
	
	无机试剂（液体）合计
	25

	甲醇
	1
	
	
	

	甲酸
	1
	
	
	

	甲酸甲酯
	1
	
	
	

	甲酸乙脂
	1
	
	
	

	聚乙二醇400
	1
	
	
	

	聚乙二醇6000
	2
	
	
	

	聚乙二醇辛基苯基醚
	2
	
	
	

	聚乙烯吡格烷酮（K-30）
	2
	
	
	

	聚乙烯醇1788型
	1
	
	
	

	聚乙烯醇PVA-124
	1
	
	
	

	卡尔费休试剂（不含吡啶）
	2
	
	
	

	糠醛
	1
	
	
	

	三乙胺醇
	1
	
	
	

	麝香草酚蓝指示液
	1
	
	
	

	十六醇
	2
	
	
	

	石油醚（30~60）
	7
	
	
	

	石油醚（60~90）
	6
	
	
	

	曙红（水溶性）（四溴荧光黄）
	1
	
	
	

	曙红Y
	1
	
	
	

	曙红指示液
	1
	
	
	

	水杨酸甲酯
	1
	
	
	

	司班80
	1
	
	
	

	乙二醇
	1
	
	
	

	乙腈
	20
	
	
	

	乙醚
	11
	
	
	

	乙酸丁酯
	1
	
	
	

	乙酸乙酯
	14
	
	
	

	乙烯
	1
	
	
	

	异丙醇
	3
	
	
	

	正丁醇
	7
	
	
	

	正己烷
	4
	
	
	

	正戊醇
	1
	
	
	

	无水乙醇
	1
	
	
	

	乙醇（95%）
	5
	
	
	

	乙醇（无水乙醇）
	2
	
	
	

	氯化银醇溶液
	1
	
	
	

	百里酚
	1
	
	
	

	苯骈戊三酮（茚三酮）
	1
	
	
	

	酸性品红
	1
	
	
	

	石蕊指示剂
	1
	
	
	

	三氯甲烷
	16
	
	
	

	三氯乙醛,水合物
	1
	
	
	

	水合氯醛
	3
	
	
	

	水合氯醛试液
	1
	
	
	

	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钠
	1
	
	
	

	苦味酸
	1
	
	
	

	水合茚三酮
	1
	
	
	

	三硝基苯酚试剂
	1
	
	
	

	壬二酸
	1
	
	
	

	四氯四碘荧光素二钠（虎红）
	3
	
	
	

	香草醛
	2
	
	
	

	溴百里香芬兰（溴代麝香草芬兰）
	1
	
	
	

	溴酚蓝乙醇液
	1
	
	
	

	溴甲酚绿
	1
	
	
	

	溴甲酚紫
	1
	
	
	

	亚甲基蓝
	1
	
	
	

	亚甲基蓝指示剂
	1
	
	
	

	依来铬黑T
	1
	
	
	

	茚三酮
	1
	
	
	

	六氢吡啶
	1
	
	
	

	琥珀酸（丁二酸）
	1
	
	
	

	对-二甲氨基苯甲醛
	2
	
	
	

	对羟基苯甲酸丙酯
	1
	
	
	

	1%亚甲蓝溶液
	1
	
	
	

	2,4,6-三硝基酚（苦味酸）
	1
	
	
	

	2,4-二硝基苯肼
	1
	
	
	

	DL-苹果酸
	1
	
	
	

	变色酸
	2
	
	
	

	变色酸2R
	1
	
	
	

	L（+）-酒石酸
	1
	
	
	

	甘露醇
	1
	
	
	

	单硬脂酸甘油酯
	2
	
	
	

	红四氮唑
	2
	
	
	

	甲基橙指示液
	2
	
	
	

	甲基红
	3
	
	
	

	间苯二酚
	1
	
	
	

	碱性品红
	1
	
	
	

	邻苯二甲酸
	1
	
	
	

	邻苯二甲酸氢钾
	1
	
	
	

	硫代二乙胺
	1
	
	
	

	羊毛脂
	1
	
	
	

	液体石蜡
	1
	
	
	

	乙酸铵
	2
	
	
	

	乙酸酐
	1
	
	
	

	乙酸钠
	1
	
	
	

	乙酸锌
	2
	
	
	

	稀甘油
	3
	
	
	

	荧光素
	1
	
	
	

	对氨基苯磺酰胺的稀盐酸溶液
	1
	
	
	

	硫酸甲醇溶液
	1
	
	
	

	硫酸乙醇溶液
	1
	
	
	

	明胶
	2
	
	
	

	柠檬酸
	3
	
	
	

	柠檬酸钠
	2
	
	
	

	乳酸
	1
	
	
	

	乳糖
	1
	
	
	

	有机试剂（液体）合计
	275
	
	
	



	强酸（液体）
	
	强碱（液体）

	药品
	数量
	
	药品
	数量

	60%硫酸溶液
	1
	
	饱和NaOH
	1

	硫酸
	1
	
	5%NaOH
	1

	硫酸溶液
	4
	
	氢氧化钠标准溶液
	4

	氯化氢溶液
	1
	
	强碱（液体）合计
	6

	稀硫酸
	1
	
	
	

	稀硝酸
	1
	
	
	

	稀盐酸
	1
	
	
	

	三氟乙酸
	1
	
	
	

	三氯醋酸（腐蚀）
	1
	
	
	

	硫酸液
	1
	
	
	

	36%乙酸
	2
	
	
	

	乙酸
	2
	
	
	

	强酸（液体）合计
	17
	
	
	



	固体

	药品
	数量

	氢氧化钙
	3

	氢氧化钾
	1

	氢氧化钠
	3

	草酸 
	1

	草酸铵
	2

	次硝酸铋
	2

	醋酸铵
	1

	醋酸铅
	2

	醋酸铀酰锌
	1

	二水合氯化铜
	1

	二水合乙酸锌
	1

	分析纯可溶性淀粉
	1

	高锰酸钾
	1

	铬酸钾
	1

	硅钨酸，水合
	1

	硅藻土
	2

	碱性酒石酸铜（2）
	1

	焦亚硫酸钠
	1

	结晶氯化钙
	1

	结晶氯化铝
	1

	九水合硝酸铝
	1

	酒石酸
	1

	酒石酸钾钠
	1

	可溶性淀粉
	1

	磷酸二氢铵
	1

	磷酸二氢钾
	2

	磷酸二氢钠
	2

	磷酸氢二钾
	1

	磷酸氢二钠
	1

	磷酸氢钠
	1

	硼酸
	1

	漂白粉
	1

	硫代硫酸钠
	2

	硫氰酸铵
	2

	硫酸钾
	1

	硫酸铝钾（铝钾钒）
	1

	硫酸镁
	1

	硫酸氢钾
	1

	硫酸铁胺
	1

	硫酸铜
	2

	硫酸锌
	4

	六水合三氯化铁（三氯化铁）
	1

	氯化铵 
	1

	氯化钡
	2

	氯化汞
	2

	氯化钾
	3

	碳酸钙
	1

	碳酸钠
	1

	碳酸氢钠
	1

	铁氰化钾
	1

	无水硫酸钠
	2

	无水亚硫酸钠
	1

	五氧化二磷
	1

	氢氧化铝
	1

	四水合酒石酸钾钠（酒石酸钾钠）
	2

	溴酸钾
	1

	溴化钾
	1

	硝酸钾
	3

	硝酸铅
	2

	硝酸银 
	1

	锌粉
	2

	亚碲酸钠
	1

	亚硫酸钠
	1

	亚铁氰化钾
	1

	亚铁氰化钾15%
	1

	亚铁氰酸钾
	1

	亚硝酸钠
	2

	盐酸羟胺
	1

	氧化铝
	1

	乙二胺四乙酸二钠
	3

	重铬酸钾
	3

	N-1(1-萘基) 乙二胺二盐酸盐
	1

	D-无水葡萄糖
	1

	固体合计
	104


另有无标签药品：液体5瓶、固体10瓶。

	待处理危化品汇总
	数量

	有机试剂
	275

	无机试剂
	25

	强酸
	17

	强碱
	6

	固体
	104

	无标签
	15

	合计
	442



（二）待处理毒性中药饮片
1.负责处置的供应商必须持有生态环境部门核发的有效期内的《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》，核准经营类别必须明确包含HW03（废药物、药品）。
2.正常执行“一周一次”转运（具体日期由医院根据库存及排班确定）。医院提前48小时以书面（含微信工作群记录）通知供应商具体转运时间、预估重量及车辆进场要求。
3.由于暂存间内的存量不得超过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规定的上限。当库存量达到设计容量70%时，医院有权主动启动紧急转运通知，供应商须在接到通知后24小时内响应并派车接收，以防止超期堆积。
[bookmark: _GoBack]4.若在装车或运输途中发生散落、泄漏，供应商须在接到医院通知后2小时内抵达现场，启动应急方案，负责清理及现场环境消杀，并依法向生态环境部门报告。
5.废弃物移出医院大门后，其运输及处置过程中的一切环境安全责任由供应商全权承担。
三、资质要求
（一）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22条之规定；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；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、具有法人资格及相关项目经营范围的单位。
（二）信誉要求
1.拒绝列入政府取消投标资格记录期间的企业或个人投标；
2.对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(www.creditchina.gov.cn)、中国政府采购网(www.ccgp.gov.cn)等渠道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，不得参与政府采购活动；
3.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，不得同时参加本采购项目（或采购包）议价（响应）。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议价，不得转包、分包、外包。

